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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或“我们”）作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下称“本次发行

上市”）聘请的法律顾问，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了《关于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和《关于为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股票并上

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其后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分别出具了《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 

 

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已于 2008 年 9 月 8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现由于发行人将审计基准日调整为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此，本所

就发行人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间的生

产经营活动的变化情况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对于《法律

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

露。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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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作了询问

和调查，并与保荐人及发行人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并取得了相关的证明及文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承诺，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

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上市的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2009 年 1 月 20 日，发行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发行人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经核查，发行

人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召集、召开方式、议事程序及表决方式等方面

均符合《公司法》和发行人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合法

存续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没有出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发行人

章程规定的需要公司终止的情形，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下



中伦                                                                             法律意见书 

5-1-3 

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2、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

员、机构和财务的独立性未发生变化，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

经营的能力；发行人在其他方面亦不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严重缺陷。 

 

3、根据南方民和出具的深南专审报字(2009)第 ZA134 号《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发行人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与会计报表编制相关的

有效的内部控制。南方民和出具的该《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无保留结论。据此，

发行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4、南方民和于 2009 年 8 月 1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深南财审报字(2009)第 CA711 号）。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三条（一）、（二）、（四）及（五）项规定的下列条件： 

 

（1）公司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人民币34,238,769元、71,344,624.17元、

113,874,868.11元，均为正数，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2）公司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人民币12,004,695.43元、52,753,543.98元、77,893,191.38元，累计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203,143,936.73元、349,434,747.88

元、527,169,507.29元，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 

（3）公司最近一期末的无形资产为人民币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50,550,686.52元，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20%； 

（4）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5、发行人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南方民

和2009年8月1日出具的深南审阅报字(2009)第SY018号《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纳税情况的审阅报告》及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

断，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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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6、除上述事项外，经核查，发行人目前不存在与本所律师工作报告正文第

二项“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披露的内容不一致的其他变化事项。 

 

7、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

见》（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证监会 2001 年 11 月 8 日发布）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三、发行人的设立 

 

我们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设立

情况。 

 

四、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发生股本总额、股本

结构的变动情况，发行人各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

第三者权益的情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 

 

五、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六、发行人的业务 

 

1、经本所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

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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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均主要来自于主营业

务，主营业务突出。 

 

4、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的核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设立其他任何性

质的机构从事经营活动。 

 

5、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6、公司新设了两家附属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山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山东信立泰”) 

 

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9 日，现持有临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1424000000068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实收

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山东信立泰的股东为发行人、济南永隆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分别为 90%、10%。山东信立泰的经营范围为：头孢类医药中间体生产、

销售（以上经营范围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经营活动；涉及前置审批的，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不得经营）。该公司目前处于成立初期，无实际业务。 

 

（2）深圳市信立泰生物医疗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信立泰医疗工程”) 

 

成立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现持有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3889133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信立

泰医疗工程是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 II 类、III 类医疗器械

的生产和研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6 月 29 日）。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

项目）。该公司持有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核发的编号

为粤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91730 号《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范围为：III

类：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II 类：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有效期五年。

该公司目前处于成立初期，无实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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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上述附属公司目前均有效存续，不存在依照法律、法规及其

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1. 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和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

关联方没有发生变化。 

 

2. 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 

 

（1）叶澄海、廖清清夫妇为公司取得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

万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自 2007 年 8 月 15 日至 2009 年 8 月 15 日）、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人民币 3500 万元综合融资额度（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22 日至 2010 年 1 月 22 日）、深圳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人民币 6500 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自 2009 年 4 月 21 日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提供保证担保。 

 

（2）润复投资为公司取得的深圳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人民币 6500 万元贷款

（贷款期限自 2009 年 4 月 21 日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提供保证担保。 

 

3、发行人在其章程（草案）、《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规定中关于关联

交易的决策机制没有发生变化。 

 

4、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八、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变化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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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拥有的专利新增加以下三项：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1 
含有α-蒎烯和 1,8-桉油精的蓝桉油

的药物组合物及其用途 

ZL03116764.0 

国际专利主分类

号：A61K31/335 

发明专利 2003.4.28 

2 一种氯吡格雷及盐的新的制备方法 ZL200610063152.1 发明专利 2006.10.18

3 地氯雷他定包衣片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0710074170.4 发明专利 2007.4.30 

 

注：第 1 项专利由浙江大学转让给公司，专利权人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第 2、3 项专利由公司申请取得。 

 

经核查，公司拥有上述专利权不存在任何产权纠纷或潜在的纠纷。 

 

2、此外，公司新增加以下一项申请： 

 

专利 申请号 专利种类 申请日 

1 
一种乐卡地平与贝那普利的

药物组合及其应用 
200910164505.0 发明 2009.7.6 

 

九、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披露的重大合同中，除以下合同仍在履行外，其他

合同均已履行完毕： 

 

（1）发行人与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于 2007 年 3 月 28 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编号：深担(2007)年委

借字(129)号）。根据该合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发行人发放深圳

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委托贷款人民币 5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7 年 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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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09 年 8 月 15 日。 

 

（2）发行人与解放军放射医学研究所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签订的《长效核

黄素技术合作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发行人与解放军放射医学研究所同意合作

开展核黄素的开发研究工作，全部研究资料成果共享，新药证书及国际、国内专

利两方共同署名，药品生产批文由发行人持有并享有独家使用权。同时约定，发

行人向解放军放射医学研究所支付技术转让费（包括研究费用），并且在获得生

产批文后连续若干年内，每年按该产品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支付提成费用。 

 

（3）发行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河北元森制药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29 日签订的《比伐卢定及注射用比伐卢定技术转让合同》。根据该合同，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河北元森制药有限公司同意向发行人转让比伐卢定及注射用

比伐卢定临床前研究的全部原始记录，包括该新药申报临床的生产工艺、临床批

件原件、临床试验资料，符合申报要求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统计分析报告、人

体药代动力学报告及数据库等，技术转让费为人民币 1220 万元。 

 

（4）发行人与常熟市科慧生物制药设备厂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签订的《购

销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常熟市科慧生物制药设备厂采购平底贮罐等设

备共计 51 台，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660 万元。 

 

（5） 发行人与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 5月24日签订的《合

同书》（合同号：A20080524）。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双扉烘箱 4台，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145 万元。 

 

2、以下是发行人新增的重大合同： 

 

（1）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

签订的《授信协议》（合同编号：2009 年上字第 0109465001 号）。根据该合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向发行人提供授信额度 3,500 万元，授信

内容为循环额度 3,500 万元，授信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22 日起到 2010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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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目前，发行人向招商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借款 25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09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 

 

（2）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

签订的《综合融资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借 2009 综 0529004R）。根据该合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向发行人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6,500

万元的综合融资总额度，其中包括流动资金贷款 3,500 万元、商业汇票银行承兑

额度 3,000万元，合同有效期自 2009年 4月 21日起到 2010年 4月 20日止。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同意发行人提出的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周转贷款申请，期限为 2009 年 4 月 28 日至 2010 年 4 月 27 日；

2009 年 6 月 3 日，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同意发行人提出的 2,500 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申请，期限为 2009 年 6 月 3 日至 2010 年 6 月 2 日。 

 

（3）发行人与哈尔滨科海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签订

的《产品购销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哈尔滨科海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粉针设备，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147.08 万元。 

 

（4）发行人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8日签订的《合同

书》。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真空冷冻干燥机，

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149万元。 

 

（5）发行人与Sandoz GmbH于2009年4月10日签定的《合同》。根据该合同，

发行人向Sandoz GmbH.采购7-ACA一批，合同总金额计45万美元。 

 

（6）发行人与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2009 年 5

月 5 日、2009 年 5 月 15 日及 2009 年 7 月 3 日签订的四份《药品销售合同》。根

据该合同，发行人向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一批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泰嘉）

及盐酸贝那普利片（信达怡），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630.88 万元。 

 

（7）发行人与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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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销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一批盐酸

头孢吡肟/L-精氨酸，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210 万元。 

 

（8）发行人与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订的

《药品销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销售

一批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泰嘉）、盐酸贝那普利片（信达怡）及地氯雷他定片（信

敏汀），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105.03 万元。 

 

（9）发行人与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2009 年 5

月 18 日签订的两份《原料销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深圳立健药业有限

公司销售一批盐酸头孢吡肟/L-精氨酸、头孢呋辛钠、头孢西丁钠及头孢尼西钠，

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359.28 万元。 

 

（10）发行人与河北九派制药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2 日签订的《产品销

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河北九派制药有限公司采购一批头孢吡肟硫酸

盐，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300 万元。 

 

（11）发行人与苏州中联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9 年 5 月 26 日、2009

年 6 月 1 日签订的两份《产品销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苏州中联化学

制药有限公司采购一批头孢噻吩酸，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388 万元。 

 

（12）发行人与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 日签订的

《药品销售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销售

一批泰嘉和信敏汀，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110.76 万元。 

 

（13）发行人与山西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签订的《销售

合同》。根据该合同，发行人向山西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采购一批头孢噻吩酸，

合同总金额计人民币 188 万元。 

 

经审查，上述合同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任何纠纷或争议，合同的履行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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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在的风险。 

 

3、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

务关系；除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各项担保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相

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5、根据《审计报告》，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列入发行人其他应收、其他

应付款科目项下的款项余额为人民币 10,376,201.83 元和 23,498,484.58 元。经

核查，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已付给中介机构的上市费用 309 万元，信息系统

ERP 费用 66 万元，其他应付款主要为预提的未结算的营销售费用 1907.51 万元，

收取的客户保证金 119.55 万元。 

 

本所认为，上述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科目项下的主要款项系因发行

人正常的经营活动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限制性规

定的情况。 

 

十、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重大资

产重组、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 

 

2、根据本所的核查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目前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 

 

十一、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1、发行人董事会依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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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修改了公司章程

（草案）。该章程（草案）的修改已经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2、修改后的发行人章程（草案）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

修订）重大不一致的条款，亦不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内

容。 

 

十二、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我们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和规范运作情况。 

 

2、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在召集、召开方式、会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

签署等方面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根据本所核查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四、发行人的税务 

 

1、我们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税

务情况。 

 

2、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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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 2009 年 1-6 月收到深圳市财政局拨付的科技研发资金人民币 120

万元，深圳市贸易工业局资助的产业技术进步资金 300 万元。经核查，发行人享

受上述财政补贴符合深圳市政府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法国家法律、法

规的情形，是真实有效的。 

 

十五、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有关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有药品生产已全

部通过国家药品 GMP 认证，发行人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3、经本所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有关

药品管理、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六、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我们已经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详细披露了发行人的本次募

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本所的核查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

次发行并上市的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未发生变化。 

 

十七、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披露的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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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

见的针对其重要资产、权益和业务及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有实质性影响的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行政处罚事项。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包

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以合理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

案件或行政处罚事项。 

 

十九、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封卷稿）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无矛盾之处，招股说明书（封卷稿）及其摘要不致因引用本所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综上所述，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如下： 

 

1、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2、发行人的行为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况； 

 

3、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

容适当，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致因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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